
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奖励类行政职权和责任事项清单
   单位：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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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奖

励

1700-

H-
00100-

140400

对保护和开发
土地资源、合

理利用土地、

进行有关的科

学研究等方面
成绩显著以及

检举揭发土地

违法行为有功

的单位和个人
的奖励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第六条  对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

、合理利用土地、进行有关的科学研
究等方面成绩显著以及检举揭发土地

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四条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

次，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数实行限额。每年

设一等奖、二等奖2个等级。共奖励项目70项

左右。其中，一等奖不超过10项，二等奖60
项左右。

2.《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八条第二款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副省级城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部直属单位，国土资源系统的学会为

推荐单位。 

3.《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二十四条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接受
社会监督，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的评审结

果实行公示制度。在公示期间内，任何单位

或个人如果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直接向

办公室提出，超过公示期限的，不予受理。 
4.《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三十一条  对获奖项目完成单位和主

要完成人员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常用 市级行使
耕保科、权
益科、执法

监察支队

2
行政奖

励

1700-

H-

00200-

140400

对林业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的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十二条 在植树造林、保护森林、

森林管理以及林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成

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
府给予奖励。

1、受理责任：公开发布评选表彰文
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核责任：根据评选原则、标准
、条件、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全面

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表彰决定（审核

不通过的，应当告知理由），对拟表
彰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对举报

投诉进行依法处理。

4、执行责任：公示期满，公开下发

文件，颁发奖励证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发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二条 在
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森林管理以及林业科

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

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2、同1.
3、同1.

4、同1.

常用 市级行使 国土绿化科

3
行政奖

励

1700-

H-

00300-

140400

对森林防火先

进单位、先进

个人的奖励

【行政法规】《森林防火条例》（国

务院令第541号）第十二条 对在森林
防火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励。对在扑救重大、特别重大森林

火灾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
由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当场给予表彰和

奖励。

1、受理责任：公开发布评选表彰文
件；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根据评选原则、标准

、条件、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表彰决定（审核

不通过的应告知理由），对拟表彰名

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对举报投诉

进行依法处理。
4、执行责任：公示期满，公开下发

文件，办法奖励证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1、《森林防火条例》第十二条　对在森林防

火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扑救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中表现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由森林防火指挥机构

当场给予表彰和奖励。                               

2、同一                                   
3、同一                                        

4、同一

常用 市级行使 森林公安



4
行政奖

励

1700-
H-

00400-

140400

在野生动物保
护和科学研究

方面成绩显著

的组织和个人

的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九条 在野生动物保护和

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
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修

订）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
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

励：（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

护管理、宣传教育、开发利用方面有
突出贡献的；（二）严格执行野生动

物保护法规，成绩显著的；（三）拯

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四）发现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行为，及时制止

或者检举有功的；（五）在查处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六）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
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

得显著效益的；（七）在基层从事野

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五年以上并取得

显著成绩的；（八）在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第二十六条　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开

发利用、执法及案件查处等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奖励初步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规定

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相关科室对推荐的单位（个人）

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或讨

论，将拟定表彰名单报市人民政府或

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政府研

究决定，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1、参照《山西省奖励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办法》（晋林护字
[1993]123号）全文　　　　　　　　　　　　　　　　　

2、同1　　　　　　　　　　　　　　           　　　

3、同1　　　　　　　　　　　　　　              　　

4、同1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5
行政奖

励

1700-

H-
00500-

140400

在野生动物保
护和科学研究

方面成绩显著

的组织和个人

的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九条 在野生动物保护和

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

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修

订）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

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

励：（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

护管理、宣传教育、开发利用方面有

突出贡献的；（二）严格执行野生动
物保护法规，成绩显著的；（三）拯

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四）发现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行为，及时制止
或者检举有功的；（五）在查处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六）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

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
得显著效益的；（七）在基层从事野

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五年以上并取得

显著成绩的；（八）在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第二十六条　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开
发利用、执法及案件查处等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奖励初步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规定

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相关科室对推荐的单位（个人）
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或讨

论，将拟定表彰名单报市人民政府或

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政府研

究决定，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1、参照《山西省奖励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办法》（晋林护字

[1993]123号）全文　　　　　　　　　　　　　　　　　
2、同1　　　　　　　　　　　　　　           　　　

3、同1　　　　　　　　　　　　　　              　　

4、同1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6
行政奖

励

1700-

H-

00600-

140400

对在野生植物

资源保护、科

学研究、培育
利用和宣传教

育方面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

人的奖励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04号）

第五条第二款　 在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科学研究、培育利用和宣传教育

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
政府给予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奖励初步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规定

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相关科室对推荐的单位（个人）

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或讨

论，将拟定表彰名单报市人民政府或
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政府研

究决定，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1、参照《山西省奖励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办法》（晋林护字

[1993]123号）全文　　　　　　　　　　　　　　　　　

2、同1　　　　　　　　　　 　　　　　　　

3、同1　　　　　　　　　　    　　　　　　
4、同1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7
行政奖

励

1700-
H-

00700-

140400

对在自然保护

区建设、管理

以及在有关科

学研究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的奖

励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167号，

2011年修订）第九条 对建设、管理
自然保护区以及在有关的科学研究中

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

政府给予奖励。

【政府规章】《山西省森林和野生动
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1990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号）第二十

一条　对自然保护区管理事业做出显

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或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表彰或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奖励初步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规定

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市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相关科室对推荐的单位（个人）

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或讨

论，将拟定表彰名单报市人民政府或

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政府研

究决定，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1、参照《山西省奖励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办法》（晋林护字
[1993]123号）全文　　　　　　　　　　　　　　　　　

2、同1　　　　　　　　　　　　　　 　　　

3、同1　　　　　　　　　　　　　　　       　

4、同1　　　　

常用 市级行使 矿管科

8
行政奖

励

1700-

H-
00800-

140400

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奖励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第九条  在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第九条  在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

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常用 市级行使 地勘科

9
行政奖

励

1700-

H-

00900-

140400

土地调查工作

中做出突出贡

献奖励

 

1、【行政法规】《土地调查条例》

（2008年2月7日国务院令第518号公

布施行）第二十九条：“对在土地调
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或者奖励。”

 2、【规章】《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
法》（2009年5月31日国土资源部令

第45号令公布施行）第六条：“在土

地调查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由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行政法规】《土地调查条例》（2008年

2月7日国务院令第518号公布施行）第二十九
条：“对在土地调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2、【规章】《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
（2009年5月31日国土资源部令第45号令公布

施行）第六条：“在土地调查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

常用 市级行使 确权登记科



10
行政奖

励

1700-
H-

01000-

140400

土地复垦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

献奖励

《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2月22日

国务院第592号令公布施行）第9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土地复垦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推广先进的土地复垦技术

。对在土地复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给予表彰。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

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2月22日国务院第

592号令公布施行）第9条：国家鼓励和支持
土地复垦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广先进的

土地复垦技术。对在土地复垦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给予表彰。

常用 市级行使 空间修复科

11
行政奖

励

1700-
H-

01100-

140400

古生物化石保
护工作中做出

突出成绩奖励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古生

物化石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
众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意识，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对在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

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知识
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意

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古生物化石保

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12
行政奖

励

1700-

H-

01200-

140400

对在古生物化

石保护工作中
做出突出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古生

物化石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
众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意识，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对在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

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

1.制定方案责任：依据规定制作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

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的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

对象进行审核。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给予表彰奖励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知识

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意

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古生物化石保

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